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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江西瑞金一中南校区一位教师要求学生在走廊外

一字排开跪地写检讨的事件，经网络传播后引发舆论热议。

6 月 16 日，瑞金市教育体育局迅速介入调查并发布通报，确

认教师徐某某存在体罚学生行为，已对其停职检查并将依规

依纪处理。 ​

图源：新京报

百章君认为，教育的核心，是塑造灵魂、培育人才，而

非以“规训”之名，行伤害之实。学生即便犯错，也应在尊

重其人格尊严的基础上进行引导和教育。让学生跪地写检讨，

这一行为严重逾越了教育的边界，是对学生尊严的无情践踏，

更是对教育伦理的公然违背。如此做法，与当下倡导的以人

为本、尊重学生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。 ​



伴随教育理念的不断进步，现代社会对“教育方式”的

容忍度正在收紧，尤其是在涉及学生人格尊严的问题上。过

去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的教育方式，早已被视为不合理的旧

模式。学生犯错，理应得到教育与纠正，但若这种教育以“下

跪”这种带有羞辱性质的方式进行，便超越了合理惩戒的边

界，演变为对未成年人尊严的侵害。这种“羞辱式教育”，

看似严厉，实则可能带来深远的心理伤害，与教育的初衷南

辕北辙。

教师拥有一定的教育惩戒权，目的是维护正常教学秩序，

助力学生树立规则意识。但这一权力必须在法律和道德的框

架内行使，绝不能异化为体罚与侮辱的借口。《中小学教育

惩戒规则（试行）》明确规定，教师不得有侮辱学生人格尊

严的行为。涉事教师的做法，显然已触碰法律红线，这种错

误示范，可能对学生心理造成难以估量的创伤，长远来看，

甚至会损害教师群体的整体形象。 ​

但反过来看，此类事件频发也反映出一个现实困境——

教师群体的“惩戒权”在实践中常常游走于模糊地带。为了

避免争议，部分教师倾向于回避管理，学生失序行为缺乏有

效约束；而一旦惩戒措施踩线，又极易引发舆论反噬。在人

格尊重与秩序维护之间，教师角色正陷入某种“两难”。

因此，该事件的舆论焦点，不能仅停留在“个别教师行

为失范”，更应上升到“制度如何明确教育边界”的层面。



一方面，要持续强化对教师的师德师风培训，提升教师对教

育本质的认知，让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能深刻理解尊重学生

的重要性，掌握科学、合理、合法的教育方式；另一方面，

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，拓宽监督渠道，

鼓励学生、家长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监督，及时发现并纠正

不当教育行为。 ​

教育无小事，尊严需守护。教育部门应以此类事件为契

机，进一步完善中小学教师惩戒权的操作细则和监督机制，

推动建立科学、规范、文明的育人体系。真正让惩戒有理有

据、依法依规，让尊重成为教育的底色，让每一个孩子都能

在有温度的课堂中成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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